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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9622—2013《电子商务信用  卖方交易信用信息披露规范》，与GB/T 

29622—2013相比，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3年版的第1章)； 

b)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13年版的第3章)； 

c)更改了“信息披露原则”，(见第4章，2013年版的第4章)； 

d)更改了“信息披露主体”，(见第5章，2013年版的第6章)； 

e)更改了“信息披露内容”，(见第6章，2013年版的第6章)； 

f)更改了“信息披露方式”，(见第7章，2013年版的第7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70）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70)、全国平台经济治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61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市质量与标准化研究院、浙

江省市场协会、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苏豪泓纲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向华、李萍、周莉、叶如意、于婵婵、许丽萍、江洲、赵燕、王维、许超、

刘超、谢尚腾、薛奇、孟翠竹。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GB/T 29622—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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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信用  卖方交易信用信息披露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中披露卖方交易信用信息的基本要求、主体、内容及方式。 

本文件适用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披露卖方交易信用信息。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

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也可参照使用。 

注：卖方是指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平台内经营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31951  电子商务信用 网络交易信用主体分类 

GB/T 34057  电子商务信用 网络零售信用基本要求 消费品零售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117、GB/T 31951、GB/T 34057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交易信用信息  credit information of transaction 

商品交易发生前、交易过程中和交易完成后所形成的能反映交易主体信用状况的信息。 

3.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在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

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3.3 

平台内经营者  intra-platform operators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4  信息披露基本要求 

4.1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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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交易信用信息披露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应披露法律法规禁止披露的信息，并应

保护交易双方受法律法规保护的隐私和权益。 

4.2  客观性 

信息披露主体披露的卖方身份信息应真实、可核验，如有必要，需提供证明文件；对信用信息的

描述和提供的数据应客观、准确、完整，不得虚构、篡改相关信息，不应有虚假夸大或恶意贬低的内

容。 

4.3  可验证性 

通过追溯、检验卖方的原始信息、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记录信息和数据统计信息，均应得到与信

息披露主体披露的各项交易信用信息相一致的结论。 

4.4  充分性 

对电子商务交易信用信息进行统计，应将规定周期内的所有数据进行完全统计；对电子商务交易

信用信息进行披露，应包含规定周期内满足披露要求的所有信息。 

4.5  时效性 

信息披露主体应披露对当前交易能够提供参考作用的信息，避免披露已过时的或已经失去参考效

力的信息。 

5  信息披露主体 

电子商务交易信用信息的披露主体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负责对交易信用

信息进行采集、核验、处理、展示与更新。 

6  信息披露内容 

6.1  概述 

本文件规定的卖方交易信用信息披露内容包括卖方基本信息、卖方交易行为记录、交易评价及统

计信息、其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四类。本文件规定的披露信息分为应披露信息和宜披露信息。

应披露信息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披露的信息，宜披露信息可由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选择性披露。本文件规定的披露信息均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系统记录的信息为基础进行统计

和处理。 

6.2  卖方基本信息 

卖方基本信息包括应披露信息和宜披露信息。应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经营者主体信息； 

——店铺基础信息； 

——行政许可信息。 

宜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信用激励信息。 

6.3  卖方交易行为记录 

卖方交易行为记录包括应披露信息和宜披露信息。应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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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处理信息； 

——售后处理信息； 

——商品销售信息； 

——库存状态信息； 

——七天无理由退货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 

宜披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物流承诺信息； 

——品牌授权信息； 

——平台处罚信息。 

6.4  交易评价及统计信息 

交易评价及统计信息包括： 

——交易评价信息； 

——交易统计信息。 

6.5  其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 

其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包括：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无堂食”“明厨亮灶”标识；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披露的信息。 

注：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无堂食”“明厨亮灶”标识的具体要求，见《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卖方交易信用信息、分类及说明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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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卖方交易信用信息、分类及说明 

信息种类 信息分类 信息说明 

卖方基本信息 

经营者主体 

信息 

已登记经营者的营业执照信息、联系方式；免登记自然人

的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主要经营范围和自我声明。 

店铺基础信息 店铺名称，卖方在平台内使用的店铺名称或昵称 

行政许可信息 
仅限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应公示许可或批

准文件的名称、编号、有效期限、发证机关。 

信用激励信息 

（*） 

卖方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正向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在有效

期内的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荣誉奖项、行

业认证、品牌荣誉等。 

卖方交易行为 

记录 

订单处理信息 
订单从生成至完成的全流程处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订单

状态、实际发货时间、物流单号、承运公司、物流轨迹等。 

售后处理信息 
买方在售后过程中可查看的售后申请处理进度，包括但不

限于申请审核状态、退款进度、物流信息等。 

商品销售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商品销量等。 

库存状态信息 商品的实时库存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有货、缺货等。 

七天无理由退货信息 
卖方在交易前向买方告知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信息，包括是

否适用、不适用商品范围、商品完好标准等。 

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机关依法对卖方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 

物流承诺信息 

（*） 

卖方在交易前向买方作出的与商品交付相关的承诺，包括

但不限于发货时限、承运快递品牌、运费承担方式等。 

品牌授权信息 

（*） 

卖方获得品牌权利人授权，使用其商标、品牌等商业标识

进行经营活动的信息。 

平台处罚信息 

（*） 

平台依据平台规则对卖方的违规行为采取的处置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扣分、降权、限流、封店等。 

交易评价及统计

信息 

交易评价信息 

平台应为买方提供按时间顺序查看商品、服务、物流等评

价信息（包括好评、差评等）的选项，不得采用将好评前

置、差评后置等误导性方式展示评价信息。 

交易统计信息 

（*） 

对商品评价信息、物流服务信息、客服服务信息、退货信

息等进行统计、分析而形成的量化信息以及依据各项量化

信息形成的统计性标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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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 2页/共 2页） 

信息种类 信息分类 信息说明 

其他法律法规要

求披露的信息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

的“无堂食”“明厨

亮灶”标识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需要展示“无堂食”标识和“明厨亮

灶”标识信息。“无堂食”标识表明该经营者不提供堂食

服务；“明厨亮灶”标识表明该经营者通过“互联网+明厨

亮灶”方式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

当披露的信息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披露的信息。 

标注“*”的信息为宜披露信息，可由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披露。 

注：法定免登记情形包括：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个人销售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

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个人从事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其他情

形。 

7  信息披露方式 

7.1  概述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分类披露卖方交易信用信息，并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信息，便于买方识别和

获取。本文件规定的披露位置如下：  

7.2  卖方基本信息 

卖方基本信息的披露位置如下： 

——经营者主体信息、店铺基础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应在店铺首页位置展示，且应在商品详情页

等位置提供链接标识； 

——信用激励信息，宜在店铺首页或商品详情页展示。 

7.3  卖方交易行为记录 

卖方交易行为记录的披露位置如下： 

——订单处理信息、售后处理信息，应在订单详情页及订单列表页等位置展示； 

——商品销售信息，应在商品详情页及搜索结果页等位置展示； 

——库存状态信息、七天无理由退货信息，应在商品详情页位置展示； 

——行政处罚信息，应在店铺首页位置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链接； 

——物流承诺信息、品牌授权信息，宜在商品详情页或店铺首页位置展示； 

——平台处罚信息，宜在店铺首页位置提供查询入口。 

7.4  交易评价及统计信息 

交易评价及统计信息的披露位置如下： 

——交易评价信息，应在商品详情页位置展示； 

——交易统计信息，宜在店铺首页或商品详情页等位置展示。 

7.5  其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 

其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信息的披露位置如下：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无堂食”“明厨亮灶”标识等，应在店铺首页或商品详情页位置展示；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披露的信息，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相应位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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